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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人力資源管理概要》 
一、若某政府機關首長希望儘快延攬社會優秀人才以滿足業務擴增趨勢，若您是該機關人事人員，

請問針對前述攬才問題，可以提供那些建議供上級參考？（25分） 

試題評析 

☆難易度：★★★ 
不少考生看到題目都捏捏自己的臉，懷疑正在考現行考銓制度。其實正如我一直強調的，考銓制

度原本就是公共人力資源管理，而今年的考題把從前偏靈活化的考銓制度試題「移植」過來，不

用過度訝異。本題談的是人才甄補的策略性思考，所以必須「進入情境」，再提出制度面合理可

行的做法。也就是「編制內核心人力」和「非編制輔助人力」的攬才方法。 

考點命中 
《行考銓制度(含：公共人力資源管理)申論教戰手冊》考點19，高點文化出版，何昀峯編著，頁

19-5~19-10。 
 
答： 
若我是機關的人事人員，我將活用制度，建議首長針對機關業務特性區分招募策略，並且定期評鑑人力機關之

適任性，以下說明之： 
(一)編制內核心人力採用考試分發及專技轉任 

機關編制內人力配置與其業務有密接性，也是組織的永業性核心人力。目前進用途徑主要有二： 
1.考試分發 
依據公務人員考試法及任用法之規定，各機關須向考試分發機關提報年度任用需求，再由分發機關或申

請舉辦考試機關就公務人員各等級考試正額錄取，依序分配訓練，經訓練期滿成績及格人員分發任用。 
2.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轉任 
經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或普通考試或相當等級之特種考試及格者，得依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轉

任公務人員條例規定轉任公務人員，但須留意以下規範： 
(1)以轉任與其考試等級相同、類科與職系相近之職務為限。 
(2)機關進用專技人員之職缺及名額，應依公務人員考試辦理及錄取情形核算。 
(3)應由用人機關組成遴選委員會，審查專技人員之執業經歷及實績，辦理公開遴選相關事宜。 

(二)以契約人力作為編制外補充人力 
若機關有迫切的用人需求機關，抑或是機關之編制員額已滿，而無法再擴充核心人力，此時即可採用契約

人力補充，其途徑有： 
1.簽訂行政契約進用 
分別依「聘用人員聘用條例」以及「行政院與所屬中央及地方各機關約僱人員僱用辦法」進用。前者負

責發展科學技術、或執行專門性業務、或專司技術性研究設計工作，非機關現有人員所能擔任者為限；

後者則辦理事務性、簡易性等行政或技術工作之人員。 
2.簽訂勞動契約進用 
如有部分非涉及公權力，以及庶務性、臨時性之工作，則可以依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臨時人員進用及運

用要點招募勞工，或運用志工。 
(三)定期評鑑人力 

依據中央政府機關總員額法第8條第1項規定，各機關應定期評鑑所屬人力之工作狀況，並依相關法令對於

不適任人力採取考核淘汰、資遣、不續約、訓練、工作重新指派等管理措施。招募人力之有效在於持續的

追蹤與考核，因此必須善用訓練以及績效考核制度等措施，持續對現有人力進行評鑑，才能輔助機關運用

優質的人力滿足業務擴增趨勢。 
 
二、同時從事不同專業的「斜槓」（slash）生涯，似乎是當今人力資源管理的熱門話題。請問此觀

點運用於我國政府人員管理時，需要受到那些制度上或運用上的限制？（25分） 

試題評析 
☆難易度：★★ 
有一就有二，第二題也是「扮人資吃考銓」的考題，是習以為常的經商兼職規範。比較不容易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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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的部分，是取分必須既「點到為止」又要「點得精準」。 

考點命中 
《行考銓制度(含：公共人力資源管理)申論教戰手冊》考點45，高點文化出版，何昀峯編著，頁

45-5~45-10。 

 
答： 
所謂「斜槓」（slash）係指當代社會的就業者為追求更多元的生活和工作經驗，不再滿足於單一的職業身份而

產生的多重職業現象。而政府中的公務人員因其職涯之特殊性，故難以如勞工一樣自由選擇。茲依題意說明如

下： 
(一)經營商業的限制 

服務法第14條共5項規定，公務員不得經營商業；所任職務對營利事業有直接監督或管理權限者，不得取得

該營利事業之股份或出資額。公務員如於到職前有經營商業事實，應於到職後三個月內完成解任登記；如

有禁止投資之事業之出資額，應於到職後三個月內完成轉讓或信託。 
(二)兼職須經同意或備查 

服務法第15條第1至第5項及公務員兼職同意辦法規定，公務員之兼職原則上應經服務機關同意，如有非法

定工作時間以外，不影響本職工作之兼職，得予以備查。其類型有： 
1.依法令兼任他項公職。 
2.依法令兼任領證職業。 
3.依法令兼任其他反覆從事同種類行為之業務。 
4.兼任教學或研究工作。 
5.兼任非以營利為目的之事業或團體職務。 

(三)私領域行為不過度干預之空間 
服務法第15條第6項規定，公務員得於法定工作時間以外，依個人才藝表現，獲取適當報酬，並得就其財產

之處分、智慧財產權及肖像權之授權行使，獲取合理對價。 
(四)不得兼職之行為 

服務法第15條第7項規定，考量公務員身分不因上下班時間而有所不同，公務員如有依法令兼職以外之行

為，當不得與其本職性質有所妨礙（如：對本職工作有不良影響、有損機關或公務員形象、有營私舞弊之

虞、與本職工作性質不相容等）及有職務上不當利益輸送外，亦不得有損公務員名譽或政府信譽。 
(五)公營事業機構人員與兼任行政之教師另訂規範 

服務法第26條第1項規定，公營事業機構對經營政策負有主要決策責任者以外人員及公立學校兼任行政職務

教師不適用第十四條及第十五條規定；其經營商業、執行業務及兼課、兼職之範圍、限制、程序等相關事

項之辦法，由各該主管機關定之。 
 
三、請分析提升公務人員工作績效（work performance）的可能途徑與限制。（25分） 

試題評析 

☆難易度：★★★ 
第三題開始，人力資源管理的味道湧現。「讓員工增加投入或提高產出」的方法，都是本題可運

用的內容，又因為不涉及法規，所以不會有「標準答案」。我選擇的路線，是盡量貼近過去在政

府管理面的績效薪俸以及激勵措施實施經驗來作答；而在考場上，只要合情合理，能自圓其說就

能取分，小題大作或大題小作皆可行。 

考點命中 
《行考銓制度(含：公共人力資源管理)申論教戰手冊》考點22，高點文化出版，何昀峯編著，頁

22-12~22-19。 

 
答： 
依據企業管理的經驗，欲提升員工的績效不外乎導入與績效高度關聯的薪俸制度、提高薪資以外的誘因報償、

強化工作職能等作為；公共組織的限制是，即使採用類似企業管理的途徑與手段，仍會受到科層體制以及政府

預算的影響而不易成功。 
(一)提升公務人員工作績效的可能途徑 

1.導入與績效高度關聯的薪俸制度 
首先須賦予各機關能夠隨著個別機關業務特性及其公務人力結構，量身訂製出足以有效落實各機關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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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策略目標的專屬待遇制度；同時須提升績效評估的信效度，包括評估之過程應透明化、簡單明瞭；且

應及早訓練員工及主管，以使其瞭解制度如何運作；執行過程中應不斷地溝通，提供意見回饋動態改善

等。 
2.提高薪資以外的誘因報償 
組織在物質及精神生活上為照顧、激勵和吸引員工而提供的各項措施，亦可創造激勵效果而提高員工績

效。例如：發給年終工作獎金、生活津貼、給予給薪休假與家庭照顧假等。 
3.強化工作職能 
員工個人缺乏完成工作所需的知識、技術與能力，或是欠缺工作意願導致處理工作所應有的態度及行為

欠缺，致使個人無法達到應有的績效水準時，應強化其工作職能；可引入員工協助方案排除私人問題因

素，再藉由訓練發展措施幫助員工。 
(二)可能的限制 

1.科層體制的困境 
科層體制被認為是一個過分重視法令、強調程序導向及組織運作，但忽視政策結果及績效衡量價值的系

統。加上追求一致性，傾向將公共事管理及行政程序齊一化及單一標準化，從而限制運作的彈性，更不

利於導入與績效關聯的薪俸制度。 
2.預算限制與排擠 
提高薪資以外的誘因報償，與投入更多訓練發展資源面最直接面對的阻礙，就是擴張公務預算的支出壓

力。而且，預算審議之權力乃於民意代表職權，態度容易隨著政治環境的變動而搖擺，從而導致排擠其

他預算科目或是被其他預算科目排擠的結果。 
最後，政府組織來自管理方面的缺失以及組織特性的複合因素所造成的問題，是各種提升公務人員績效的管理

方案難以施展的要因。是以，唯有建立具備績效文化內涵的管理制度，才是成功推動的保證。 
 
四、工作豐富化（job enrichment）是一般組織人力資源管理常用的作法。若某政府機關首長也想讓

所屬公務人員有實踐工作豐富化的機會，請問基於現行法制，該機關可以採行那些作法？又要

受到那些限制？（25分） 

試題評析 

☆難易度：★★★★ 
第四題我給四顆星，不是它真的難，而是它的落點很偏僻。工作豐富化在行政學的界定有一點混

亂，但在公共人力資源管理則必須要精準。但因為考生通常深受行政學影響，恐怕不易將原始概

念回答完整，且在舉例上難度更高。是以，本題在這次的考試中很可能會變成給考生「加分

用」；有賺到分數就當成多的。 

 
答： 
(一)工作豐富化的內涵 

工作豐富化是透過擴充工作的內容來創造更多滿意度的機會，不同於工作擴大化與職務論調之處在於，工

作豐富化不僅關注工作的內容範圍，還關注工作的深度──也就是員工個人可執行任務規劃和評估職責的

自主化程度。因此，Herzberg認為，激勵員工的最佳方法就是透過工作豐富化。 
(二)現行法制的可行作法 

G. Dessler（2021）指出，工作豐富化的具體作法應從工作重新設計開始，並且賦予人員自我管理的能力。

以下綜合企業管理實務作法與現行制度說明： 
1.工作分析與職務重新設計 

(1)依據任務的關聯性進行分析，以確保員工執行的任務彼此具邏輯關聯性，以利於組織工作流程的完整

性。再將先前由他人完成的多個小任務合併，以擴展工作責任。 
(2)依據公務人員任用法第7條，各機關對組織法規所定之職務，應賦予一定範圍之工作項目、適當之工作

量及明確之工作權責，並訂定職務說明書，以為該職務人員工作指派及考核之依據。職務內容變動

時，應即配合修訂職務說明書；且各機關應每年或間年進行職務普查。 
2.建立內外部客戶關係 

(1)讓員工可與組織內外部的顧客溝通聯繫，有利於檢驗工作效能。 
(2)依據中央行政機關組織基準法第28條，機關得視業務需要設任務編組，所需人員，應由相關機關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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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充或兼任。例如：組成專案工作圈，可辦理工作研討、業務座談交流、標竿學習。 
3.打開績效回饋渠道 

(1)提供機會讓人們在工作中獲得意見回饋與肯定。 
(2)依據公務人員考績法第14條第1項，各機關對於公務人員之考績，應由主管人員就考績表項目評擬，遞

送考績委員會初核，機關長官覆核，經由主管機關或授權之所屬機關核定，送銓敘部銓敘審定。 
4.實行縱向擴展 
將原本由主管規劃和控制的權限下放，給予員工更多工作上的控制權。依據中央行政機關組織基準法第8
條第2項，各機關為分層負責，逐級授權，得就授權範圍訂定分層負責明細表。 

(三)公務機關的結構性問題限制 
1.法令化限制 
面對於外部環境的迅速變化，公務機關囿於正式化的結構不易隨時進行工作再設計與職務的重新調整；

更可能因為遵循法制規定形成「為調整而調整」的現象。 
2.溝通阻塞與績效衡量問題 
即便成立各種工作圈，法定職掌權限仍然優先於專案任務，涉及本身權責範圍的本位主義往往造成溝通

阻塞；加上行政部門的績效未必能以金錢等量化指標有效衡量，由上而下的考績制度控制機制，導致績

效回饋不足。 
3.民主政治的責任歸屬挑戰 
公務機關首長除中央三級機關和地方二級機關以外，多為民選與政治任命為主。首長採取分層負責與授

權後，仍不能迴避政治課責的風險，以致偏好採取追求政治回應性的集中管理手段，截斷了縱向擴展之

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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